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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229047649]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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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2904765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蛹虫草多糖生产的原料与辅料、生产流程、质量要求及检测、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废弃物处理和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蛹虫草粗多糖的生产。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2904765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3808 植物提取物 术语
GB 167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测定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酒精
QB/T 8147 食用菌多糖
[bookmark: _Toc97195093][bookmark: _Toc229047652]术语和定义
GB/T 438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29047653]
[bookmark: _Toc229047654]蛹虫草 scarlet caterpillar-fungus
蛹虫草，拉丁学名Cordyceps militaris (L.) Fr.，属子囊菌门Ascomycota，虫草科Cordycipitaceae，虫草属Cordyceps，在本规程中指人工培育的子实体。 
[bookmark: _Toc229047655]
[bookmark: _Toc229047656]蛹虫草多糖 polysaccharide of scarlet caterpillar-fungus
以人工培育的蛹虫草子实体为原料，采用适当工艺提取获得的，由10个以上单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线性或分支的聚合物。
[bookmark: _Toc229047657]原料与辅料
原料应符合 GB 2761、GB 2762、GB 2763、GB 7096 的规定；提取介质、溶剂应符合 GB 2760、GB 31640、GB 19298 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9047658]多糖生产
[bookmark: _Toc229047659]生产场地
生产场地应符合GB 14881 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9047660]工艺路线
蛹虫草多糖生产通用工艺流程。见图 1 。

[image: ]
蛹虫草多糖生产通用工艺路线图
[bookmark: _Toc229047661]前处理
除杂
原料在干燥前应进行除杂，主要是去除培养基等杂质。
干燥
采用热风烘干、冷冻干燥等方式，干燥后蛹虫草子实体水分≤ 12 %。
粉碎
根据工艺需求，对蛹虫草原料进行粉碎处理。
[bookmark: _Toc229047662]提取
称取粉碎后蛹虫草原料，与生产溶剂按 料液比 1：8 ～ 1：10 比例混合，在提取罐中保持 80 ℃～95 ℃ 浸提 2 h～3 h，提取 1 次～ 2 次，收集、合并提取液。
[bookmark: _Toc229047663]浓缩
将提取液泵入真空浓缩罐，真空度 -0.07 MPa～ -0.08 MPa，减压浓缩至 8 °Bé～ 12 °Bé，浓缩过程中温度范围在 55℃～65 ℃。
[bookmark: _Toc229047664]灭菌
浓缩液132℃～140℃维持 2 S～5 S灭菌。

[bookmark: _Toc229047665]醇沉
灭菌后的浓缩液泵入醇沉罐，缓慢搅拌加入 95 %的食用乙醇，使乙醇终点浓度为 75 %～ 85 %，4 ℃～10 ℃低温静置 8 h～12 h以内，离心或过滤收集固形物。
[bookmark: _Toc229047666]干燥
收集固形物直接冷冻干燥或复溶后喷雾干燥即获得蛹虫草多糖成品。
[bookmark: _Toc229047667]质量要求及检测
[bookmark: _Toc229047668]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色泽
	浅棕色至棕色
	用白色磁盘盛放，在自然光线下观察

	滋味与气味
	滋味：入口微甘，后味绵长；气味：有菌菇清香及蛹虫草醇沉物独特的气味，无异味
	鼻嗅气味，可温水漱口，品其滋味

	性状
	冻干物为块状，有孔隙结构；喷雾干燥物为粉状；无杂质
	用眼观察，用手指取适量粉末揉搓



[bookmark: _Toc229047669]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粗多糖（以无水葡萄糖计）/（g/100g）
	≧30
	按QB/T 8147 规定的方法执行

	蛋白质/（g/100g）
	≦10
	按GB 5009.5 规定的第一法执行

	水分/（g/100g）
	≦8
	按GB 5009.3 规定的第一法执行

	灰分/（g/100g）
	≦5
	按GB 5009.4 规定的第一法执行



[bookmark: _Toc229047670]安全性指标
安全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安全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总菌落
	≦30000（GB 16740）
	按GB 4789.2 规定的方法检验。

	霉菌和酵母
	≦50（GB 16740）
	[bookmark: OLE_LINK1]按GB 4789.15 规定的方法检验。

	沙门氏菌/（CFU/g）
	不得检出  ( GB 29921 )
	按GB 4789.4 规定的方法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MPN/g）
	不得检出  ( GB 29921 )
	按GB 4789.6 规定的方法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1000  ( GB 29921 )
	按GB 4789.10 规定的方法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CFU/g）
	不得检出  ( GB 29921 )
	按GB 4789.30 规定的方法检验。

	黄曲霉毒（μg/kg）
	≦5.0（GB 2761）
	按GB 5009.22 规定的方法检验。

	砷（以As计）/（mg/kg）
	≦0.5  ( GB 2762)
	按GB 5009.11 规定的方法检验。

	铅（以Pb计）/（mg/kg）
	≦0.5 ( GB 2762 )
	按GB 5009.12 规定的方法检验。

	镉（以Cd计）/（mg/kg）
	≦0.2 ( GB 2762 )
	按GB 5009.15 规定的方法检验。

	汞（以Hg计）/（mg/kg）
	≦0.1  ( GB 2762)
	按GB 5009.17 规定的方法检验。

	其他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 的规定

	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 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9047671]检验规则
[bookmark: _Toc229047672]组批
同一批原料，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同一生产工艺、同一规格的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bookmark: _Toc229047673]取样
包装产品
在整批蛹虫草多糖提取物中，包装产品以同类小包装袋(或盒、箱等)为基数，散装产品以同类货物的质量(kg)或件数为基数，按下列整批货物件数的基数进行随机取样：
——整批货物小于等于 50 件，取 2 件；
——整批货物 51件～100 件，取 4 件；
——整批货物 101 件～200 件，取 5 件；
——整批货物 201 件以上，以 6 件为最低限度，每增加 50 件加取 1 件。
小包装质量不足检验所需质量时，适当加大取样量。
散装产品
散装产品以同类货物的重量(kg)为基数，从不同位置随机取样，取样 3 份～5 份，每份 0.5 kg～1.0 kg。
[bookmark: _Toc229047674]检验分类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者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感官指标、粗多糖、水分、灰分、总菌落、霉菌和酵母、标志和包装。检验合格后，附合格证方可交收。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进行全面考核，即本标准第 6 章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正常生产时每半年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生产原料、关键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时；
c)停产 3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e)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f)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技术和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bookmark: _Toc229047675]判定规则
合格产品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
不合格产品
检验项目如有一项以上(含一项)不合格，应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复验，以复验结果为准。若复验项目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bookmark: _Toc229047676]标志、标签、包装、运输
[bookmark: _Toc229047677]标志、标签
产品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 的规定。标签应符合GB 7718 的规定，标注为新食品原料、提供致敏物质，鼓励提供数字标签。
[bookmark: _Toc229047678]包装
符合GB 4806.1 的规定；内包装材料应洁净、干燥、无破损、无异味、无毒无害；外包装应坚固、无毒无害、无污染，并采取防潮措施。
[bookmark: _Toc229047679]运输
产品运输工具应清洁无污染，运输产品时应避免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混运。
[bookmark: _Toc229047680]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避光、通风、干燥、无虫害和鼠害的成品库中，常温贮存，相对湿度 40 %～ 60 %，且离地离墙 15 cm以上。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混储。保存期限不超过 36 月。
[bookmark: _Toc229047681]废弃物处置
生产及投入品废弃物应集中分类按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bookmark: _Toc229047682]生产档案
应建立可追溯的生产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a）原材料来源、批次、验收日期及检验结果；b）生产日期、班次、操作人员；c）提取时间、温度、料液比、提取次数等工艺参数；d）中间产品检验结果；e）成品检验结果；f）设备运行记录；g）贮藏条件；h)废弃物处理记录；i)销售记录等。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内容准确、完整、清晰。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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